宁夏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举办2017年继续教育师资研修班的通知
各会计师事务所：

    根据《宁夏注册会计师协会2017年培训计划》（宁会协〔2017〕21号）、《宁夏资产评估协会2017年培训计划》（宁评协〔2017〕号）、《宁夏注册会计师（评估师）行业人才培养基金管理办法》（宁会协〔2017〕5号）和《进一步支持和促进宁夏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行业人才培养实施办法（暂行）》（宁会协〔2017〕9号）的要求，将于2017 年6月1日至4日举办继续教育师资面授培训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主题、内容及师资

培训主题: 继续教育师资研修班。
培训内容： 演讲与语言表达技巧；培训课程案例开发；如何开展实务教学；如何开展课堂讨论；PPT制作；授课技巧实战演练与专家点评。
培训师资：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二、培训对象和方式

本次培训名额20人，通过选拔产生，每家机构可报1到2人。报名参加选拔的注册会计师和评估师应符合以下条件：

1.在会计师事务所或者评估机构工作5年以上；

 2.职业诚信道德记录良好，最近3年未受过行业惩戒、行政处罚或承担过执业民事责任；
3.年龄在45周岁以下（1972年5月1日以后出生，以有效身份证件信息为准），身体健康；
4.有授课经验着优先。
三、培训时间及地点

时间：6月1日至4日。
地点：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四、其他事项

本次培训由区注协组织参加，培训费、食宿费由区注协承担，交通费自理。报到时间为5月31日，返程时间为6月4日培训结束当天。请于5月11日前将报名回执电子版发送至协会。
联系人：张磊          电话：0951-5044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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